[bookmark: _GoBack]塔城地区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
2026年5月13日，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（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），其中塔城地区2件（其中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），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《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》（见下表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
2026年5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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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4
	D3XJ202605120013
	1.牧民新村定居点周围草场被开发，超过批复面积。2.村委会往南一公里处某企业设备造成草场破坏。3.马吉克园区运工业垃圾车辆运送过程中未覆盖，有散落有异味。
	塔城地区乌苏市
	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
	经核实，1.群众反映的区域规划饲草料地面积13000亩,2026年5月13日实地测量开发面积为11580.58亩，未超过规划面积。
2.村委会往南一公里处为某企业光伏发电项目区域，该企业已办理征占手续并签订了《草地租赁合同书》。
3.该园区工业垃圾转运车辆在运输途中采取了覆盖措施，但由于部分路段坑洼，导致篷布有时局部敞开，垃圾散落并产生异味。
	部分属实
	开发地块控制在规划范围内。修复破坏的草场。车辆落实运输过程覆盖措施。
	1.塔布勒合特蒙古民族乡人民政府已于5月15日前开展1次巡查，后期该乡将加强日常监管，确保已开发地块不扩界。
2.严禁该企业在施工过程中超占、多占草场，租赁合同结束后恢复草场原状并归还牧民。
3.沿途散落垃圾已于5月15日清理完毕，乌苏市交通局已于5月16日约谈了运输企业负责人，要求落实车辆运输密闭措施，防止散落垃圾。
	已办结
	无



